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10 号文核准，天津九安医疗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安医疗”、“发行人”或“公司”）获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7,300 万股新股。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接受发行

人委托，担任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对有关发行人是否符

合证券发行上市条件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了判断，认为九安医疗申请其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

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Andon Health Co., Ltd. 

住所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金平路 3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毅 

注册资本 37,200 万元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432 

股票简称 九安医疗 

联系电话 022-60526161 

公司传真 022-60526162 

公司网址 http://www.jiuan.com/ 

电子信箱 ir@ji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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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许可证核准产品范围为准）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等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95 年 8 月 22 日的柯顿（天津）电工电器有限公司，200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整体变更为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出具《商务部关于同意柯顿（天

津）电工电器有限公司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2007〕

1928 号），同意柯顿（天津）电工电器有限公司改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11 月 26 日，柯顿公司获得商务部颁发的批准号为商外资资审字（2007）

044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九安医疗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9,300 万元人民币，发起人以其各自拥有的柯

顿（天津）电工电器有限公司截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止经审计的净资产

93,840,917.72 元作为出资，折合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9,300 万元。发起人天津市三

和工业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公司”）、Heddington Limited、龙天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天公司”）、深圳市同盛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同盛卓越”）按原在柯顿（天津）电工电器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分别持

有相应的九安医疗的股份。 

200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设立登记，并

领取其核发的注册号为 120000400004825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柯顿公司依

法整体变更设立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公司的股权结构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三和公司 6,398.59 68.80 

Heddington Limited 1,852.37 19.92 

龙天公司 1,020.21 10.97 

同盛卓越 28.83 0.31 

合  计 9,3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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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情况 

2010 年 5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651 号文批准，发行人

采用上网定价和对二级市场配售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100 万股，发行价格 19.38 元/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2010〕192 号）同意，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九安医疗”，

证券代码为“002432”，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增至 12,400 万股。其中首次公开发

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 2,480 万股股票于 2010 年 6 月 10 日起上市交易，网下询价

发行的 620 万股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上市交易。 

该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三和公司 63,985,889 51.60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Heddington Limited 18,523,711 14.94 境外法人股 

龙天公司 10,202,100 8.23 境外法人股 

同盛卓越 288,300 0.23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93,000,000 75.00 － 

二、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6,200,000 5.00 人民币普通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24,800,000 20.00 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合计 31,000,000 25.00 － 

股份总数 124,000,000 100.00 － 

3、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1 年 4 月 28 日，发行人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4,000,000 股为

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00 元（含税），共计 24,800,000 元；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合计转增股本 124,000,000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股

本为 248,000,000 股。 

该次变动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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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公司 127,971,778 51.60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Heddington Limited 37,047,422 14.94 境外法人股 

龙天公司 20,404,200 8.23 境外法人股 

同盛卓越 576,600 0.23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86,000,000 75.00 －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62,000,000 25.00 人民币普通股 

股份总数 248,000,000 100.00 － 

4、2011 年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期满 

2011 年 6 月 10 日，龙天公司持有的 20,404,200 股限售股份、同盛卓越持有

的 576,600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次变动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三和公司 127,971,778 51.60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Heddington Limited 37,047,422 14.94 境外法人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65,019,200 66.54 －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82,980,800 33.46 人民币普通股 

股份总数 248,000,000 100.00 － 

5、2012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3 年 5 月 17 日，发行人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2 年度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4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合计转增股本 124,000,000 股。经上述分配后，公司总

股本为 372,000,000 股。 

该次变动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股份性质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    

三和公司 191,957,667 51.60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Heddington Limited 55,571,133 14.94 境外法人股 

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247,528,800 66.54 － 

二、已上市流通股份    

已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124,471,200 33.46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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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 372,000,000 100.00 － 

6、2013 年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限售期期满 

2013 年 6 月 13 日，三和公司持有的 191,957,667 股限售股份、Heddington 

Limited 持有的 55,571,133 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该次变动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份类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 －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1．人民币普通股（A 股） 372,000,000 100.00 

其中：三和公司 191,957,667 51.60 

Heddington Limited 55,571,133 14.94 

其他流通股东 124,471,200 33.46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B 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H 股） － － 

4．其他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72,000,000 100.00 

股份总数 372,000,000 100.00 

发行人历次股权变更、转让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发行人股

东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动，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三）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医疗器械（以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许可证核准产品范围为准）以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是家用医疗健康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包括电子血压计、血糖仪等。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iHealth 系列产品 4,396.00 39.14% 8,232.87 21.28% 10,852.09 25.53% 6,481.11 15.90% 

自主品牌产品 3,842.54 34.21% 14,417.75 37.27% 11,680.43 27.47% 15,097.79 37.04% 

ODM/OEM 产品 2,992.59 26.65% 16,037.08 41.45% 19,982.50 47.00% 19,177.81 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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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231.13  100.00% 38,687.70 100.00% 42,515.02 100.00% 40,756.71 100.00%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由 iHealth 系列产品、自主品牌产品和 ODM/OEM 产

品构成。iHealth 系列产品是指公司自主研发、销售的移动互联医疗健康系列产

品；自主品牌产品是指在国内销售的“九安血压计”、“九安血糖仪”等传统医疗

器械产品；ODM/OEM 产品是指为国外客户贴牌生产的血压计、低频治疗仪等医

疗器械产品。 

报告期内，ODM/OEM 产品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较大。随着发行人转型移

动医疗的步伐越来越快，公司对 iHealth 系列产品的开发和市场开拓的投入持续

加大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iHealth 系列产品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15.90%增长到 2016 年 1-3 月的 39.14%。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 2013 年度、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 年 1-3 月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63,528,573.03  819,867,228.06  1,002,440,893.94 934,155,587.38 

负债总额 168,544,260.30  210,920,941.67  243,687,936.70 186,390,458.06 

所有者权益 594,984,312.73  608,946,286.39  758,752,957.24 747,765,129.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594,984,312.73  608,946,286.39  758,752,957.24 747,677,601.0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12,311,325.50  397,858,037.29  425,451,964.83 407,567,065.20 

营业利润 -18,983,657.43  -153,196,329.42  20,313,175.75 -10,731,706.67 

利润总额 -14,504,523.81  -153,069,832.06  9,926,532.62 -7,979,400.44 

净利润 -14,406,786.70  -150,761,293.66  8,392,960.13 -9,362,061.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4,406,786.70  -150,761,293.66  10,197,500.53 -9,168,312.7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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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95,770.73  -129,469,828.51  -68,921,756.50  -74,469,374.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2,659.55  161,224,072.97  -171,357,153.23  -60,583,114.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1,157.63  -17,171,903.98  -462,630.55 97,129,561.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4,882,395.49  19,189,870.63  -240,777,138.19 -38,087,547.2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2,208,521.76  117,090,917.26  97,901,046.63 338,678,184.82 

4、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6-3-31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流动比率 2.72 2.41 2.90 3.62 

速动比率 1.03 1.10 1.76 2.5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7.14% 20.24% 12.60% 13.53%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22.07% 25.73% 24.31% 19.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22.04% 1.35%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 

-3.03% -22.65% -10.83% -1.57% 

财务指标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04 4.37 4.07 3.59 

存货周转率（次）* 1.04 1.98 1.23 1.64 

每股收益（元 /

股） 

基本 -0.0387 -0.41 0.03  -0.02  

稀释 -0.0387 -0.41 0.03  -0.02  

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后）（元/股） 

基本 -0.0490 -0.42 -0.22 -0.03 

稀释 -0.0490 -0.42 -0.22 -0.03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06 -0.35 -0.19 -0.20 

注*：2016年1-3月数据已经过年化处理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及说明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平均存货余额 

（6）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份

总数 



 

 8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0,805,921 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四）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即 2015 年 9 月 21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低于 12.67 元/

股。其中，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簿记，按照申购价

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和申购时间优先的基本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认购价

格为 15.20 元/股。本次发行底价为 12.67 元/股，本次发行价格相当于发行底价的

119.97%；相当于申购报价日前 20 个交易日（2016 年 5 月 12 日至 2016 年 6 月 8

日）均价 17.40 元/股的 87.36%。 

（五）募集资金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924,249,999.2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

10,000,000.00 元，法律顾问费、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860,805.92 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 913,389,193.28 元。 

（六）发行对象获配情况及限售期限 

本次发行提交有效报价的共 13 名投资者，根据《发行方案》及《认购邀请

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依次按申购价格优先、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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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金额优先和申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本次发行价格为 15.20 元/股，

发行数量为 60,805,921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24,249,999.20 元。价格为 15.20 元/

股及以上的四家投资者均获配，根据“申购价格优先、申购金额优先、申购时间

优先”的配售原则及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92,425 万元的规

定，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足额获配，申购金额 121,500,000.00 元，获配金额

97,750,029.60 元。 

本次发行对象为 4 名特定投资者，具体获配情况及限售期限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本次发行

股份占发

行后股本

的比例 

锁定期 

（月）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20 29,539,473 448,999,989.60 6.83% 12 

2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5.20 6,578,947 99,999,994.40 1.52% 12 

3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5.20 18,256,578 277,499,985.60 4.22% 12 

4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20 6,430,923 97,750,029.60 1.49% 12 

合计 60,805,921 924,249,999.20 
  

（七）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发行前 本次发行 发行后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 60,805,921 60,805,921 14.0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72,000,000 100.00% 0 372,000,000 85.95% 

三、股份总数 372,000,000 100.00% 60,805,921 432,805,92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石河子三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仍是公

司的控股股东，刘毅先生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不存在以下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本保荐机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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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合计超过 7%； 

（二）发行人持有、控制本保荐机构的股份超过 7%； 

（三）本次负责保荐的保荐代表人本人及其配偶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四）本次负责保荐的保荐代表人及其他保荐业务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直

接或者间接为本保荐机构、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四、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一）本机构已在证券上市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本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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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对发行人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   项 安   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

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

人资源的制度 

1、督导发行人健全并切实执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2、建立与发行人的沟通机制（包括但不限于参加发行人的董

事会、股东大会），及时了解重大事项，做好事前、事中及事

后的督导工作； 

3、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1、督导发行人健全内控制度； 

2、建立与高管人员定期谈话制度，起到提醒高管人员的作用； 

3、督导发行人对高管人员的职权范围及行使相应职权的程序

制度化、规范化。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完善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表决程序及关联股

东回避等事项的制度； 

2、加强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监督； 

3、当发行人审议关联交易的相关事项时，参加发行人的董事

会、股东大会及时了解情况，并对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履

行程序等发表意见。 

4、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

等承诺事项 

1、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查阅募集资金专户中的资

金使用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2、按照发行文件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入时间，定期走访发行人，

督促发行人实施募集资金项目； 

3、项目完成后，核查募集资金项目的达产情况及预期效果； 

4、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出现变更情况时，督促发行履行合法

的程序并及时披露，对拟变更项目本机构将派出专人协助发

行人做好可行性研究。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1、督导发行人健全对外担保的相关决策权限和决策程序； 

2、发行人进行对外担保的，本机构根据有关规定发表意见。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

工作 

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保荐协

议的相关约定，安排其他持续督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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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

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

他主要约定 

1、保荐机构有权依法对发行人发行申请文件进行尽职调查、

审慎核查； 

2、对发行人履行本协议的情况有充分知情权，有权要求发行

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规定和本协议约

定的方式，及时通报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 

3、指派保荐代表人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

会议，对上述会议的召开议程或会议议题发表独立的专业意

见。 

4、证券发行前，发行人不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保

荐机构可发表保留意见，并在推荐文件中予以说明；情节严

重，保荐机构不予推荐或撤销推荐。 

5、证券发行后，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

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

期纠正；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6、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7、保荐机构对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所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

疑义时，可以与中介机构进行协商，并可要求其做出解释或

者出具依据。 

8、对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中由中介机构及其签名人员

出具专业意见的内容，进行审慎核查，对发行人提供的资料

和披露的内容进行独立判断。出现保荐机构所作的判断与发

行人所聘请的中介机构的专业意见存在重大差异的，保荐机

构对前述有关事项进行调查、复核，并可聘请其他中介机构

提供专业服务，相关费用由保荐机构承担。 

9、保荐机构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所聘任的中介机构及其签

名人员出具的专业意见可能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等违法违规情形或者其他不当情形的，及时发表意见；

情节严重的，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10、按照协议约定向发行人收取保荐费用。 

11、因保荐代表人工作变化、调离保荐机构单位或者根据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更换保荐代表人。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

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的相关约定 

1、保荐期间内，发行人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运作，

认真履行有关义务，并不得发生《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第 71 条、72 条所列情形；  

2、发行人有如下情形之一的，应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保荐机构，

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交保荐机构：①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等承诺事项；②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

关事项；④发生违法违规行为或者其他重大事项；⑤证监会

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四）其他安排 无 



 

 13 

六、保荐机构对本次证券上市的保荐结论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及上市的相关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七、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联系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638 号国投大厦 5 楼 

保荐代表人：董琦、戴铭川 

邮政编码：200080 

公司电话：021-35082393 

公司传真：021-35082151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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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董琦               戴铭川 

 

 

 

法定代表人（签名）：                     

王连志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6 年 6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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